
关于浦银安盛旗下部分基金参加中国银行其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根据浦银安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中国银行” ）协商一致，决定自2020年5月29日起本公司旗下部分基金参加中国银行

的费率优惠活动。

投资者可通过中国银行在全国各城市的指定营业网点办理本基金的开户、 基金定投等

业务，具体业务办理程序以中国银行相关业务规定为准。

一、基金费率优惠活动：

1、参与费率优惠活动基金为所有本公司已在中国银行代销上线的基金，后续上线基金

的优惠活动以届时公告为准 。

2、投资者通过中国银行进行基金申购及基金定投业务，均参加中国银行的费率优惠活

动,固定费率不打折，具体费率优惠活动细则以中国银行公告为准。

3、有关上述费率优惠活动的具体费率折扣及活动起止时间，敬请投资者留意中国银行

的有关公告。

二、重要提示

1、 本公司有权根据市场情况或法律法规变化调整上述业务规则，并在正式调整前根据

相关法律法规及基金合同的规定进行披露。

2、 本公告的解释权归本公司所有。

三、咨询方式

投资者欲了解本公司管理基金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相关基金的招募说明书。投资者

也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95566；

网址：www.boc.cn；

2、浦银安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专线：021-33079999� 4008828999

网址：www.py-axa.com

风险提示：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定期定额投资是引导投资人进行长期投资、平均投资成本的一种简单易

行的投资方式。但是定期定额投资并不能规避基金投资所固有的风险，不能保证投资人获得

收益，也不是替代储蓄的等效理财方式。投资者投资于本公司管理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

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并注意投资风险并选择适合自己风险承受能力

的投资品种进行投资。

特此公告。

浦银安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0年5月28日

财通资管瑞享12个月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开放日常申购、赎回业务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0年5月28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财通资管瑞享12个月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财通资管瑞享12个月定开混合

基金主代码 005686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定期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8年5月29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财通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名称 财通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财通资管瑞享12个月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财通资管瑞

享12个月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等

申购起始日 2020年5月29日

赎回起始日 2020年5月29日

2�日常申购、赎回业务的办理时间

根据《财通资管瑞享12个月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财通资管瑞享

12个月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的有关规定，财通资管瑞享12个月定期开

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的首个封闭期为自基金合同生效日起至第一

个开放期的首日（不含该日）之间的期间，之后的封闭期为每相邻两个开放期之间的期间。

本基金在封闭期内不办理申购与赎回业务，也不上市交易。本基金每12个月开放一次，每次

开放期不少于5个工作日且最长不超过20个工作日。每个开放期的首日为基金合同生效日的

每12个月月度对日，若该日为非工作日或不存在对应日期的，则顺延至下一个工作日。本基

金自每个封闭期结束之日的下一个工作日起进入开放期， 期间可以办理申购及/或赎回业

务。本基金每个开放期至少为5个工作日，最长不超过20个工作日，本次开放的具体时间为

2020年5月29日至2020年6月12日。如封闭期结束后或在开放期内发生不可抗力或其他情形致

使基金无法按时开放申购与赎回业务的，开放期时间中止计算，在不可抗力或其他情形影响

因素消除之日次一工作日起，继续计算该开放期时间，直至满足开放期的时间要求。

本基金办理基金份额的申购和赎回的开放日为开放期内的每个工作日， 具体办理时间

为上海证券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正常交易日的交易时间， 但基金管理人根据法律法

规、中国证监会的要求或基金合同的规定公告暂停申购、赎回时除外。 封闭期内不办理申购

与赎回业务，也不上市交易。

基金管理人不得在基金合同约定之外的日期或者时间办理基金份额的申购、赎回。在开

放期内，投资人在基金合同约定之外的日期和时间提出申购、赎回申请且登记机构确认接受

的，其基金份额申购、赎回价格为该开放期下一开放日基金份额申购、赎回的价格；但若投资

人在开放期最后一日业务办理时间结束之后提出申购、赎回申请的，视为无效申请。

3�日常申购业务

3.1�申购金额限制

直销柜台每个账户首次申购的最低金额为 500,000�元， 追加申购的最低金额为单笔 1,

000�元；已在直销柜台有认购过本基金记录的投资者不受首次申购最低金额的限制。通过基

金管理人网上直销交易平台办理基金申购业务的不受直销柜台单笔申购最低金额的限制，

申购最低金额为单笔10元。本基金直销柜台单笔申购最低金额可由基金管理人酌情调整。其

他各销售机构每个账户申购的最低金额为单笔10元， 如果销售机构业务规则规定的最低单

笔申购金额高于10元，以销售机构的规定为准。

3.2�申购费率

本基金不收取申购费用。

4�日常赎回业务

4.1�赎回份额限制

基金份额持有人在销售机构赎回时，每次对本基金的赎回申请不得低于 1� 份。本基金

基金份额持有人每个交易账户的最低份额余额为 1� 份。基金份额持有人因赎回、转换等原

因导致其单个基金账户内剩余的基金份额低于 1�份时，登记机构可对该剩余的基金份额自

动进行强制赎回处理。

4.2�赎回费率

本基金的赎回费率按持有时间递减，即相关基金份额持有时间越长，所适用的赎回费率

越低。本基金的赎回费用由基金份额持有人承担。本基金基金份额，对持续持有期少于 30�

日的投资

人收取的赎回费全额计入基金财产。

本基金基金份额赎回费率如下表所示：

持有期限（Y） 赎回费率

Y〈7日 1.50%

7日≤Y〈30日 0.�50%

Y≥30日 0

4.3�其他与赎回相关的事项

基金管理人可以在基金合同约定的范围内调整费率或收费方式， 并最迟应于新的费率

或收费方式实施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规定媒介公告。

5�基金销售机构

5.1�场外销售机构

5.1.1�直销机构

本基金直销机构为基金管理人直销柜台、 基金管理人网上直销交易平台。 本基金的申

购、赎回等业务，具体交易细则请参阅基金管理人网站www.ctzg.com。

5.1.2�场外非直销机构

序号 代销机构

1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 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3 德邦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 腾安基金销售（深圳）有限公司

5 和耕传承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6 上海天天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7 上海好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8 北京百度百盈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9 深圳市新兰德证券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10 蚂蚁（杭州）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11 北京钱景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12 南京苏宁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13 天津国美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14 北京植信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15 北京虹点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16 北京新浪仓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17 上海大智慧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18 珠海盈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19 中证金牛（北京）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20 上海云湾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21 深圳众禄基金销售股份有限公司

22 北京恒天明泽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23 上海挖财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24 上海长量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25 北京蛋卷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26 上海中正达广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27 北京唐鼎耀华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28 凤凰金信（银川）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29 乾道盈泰基金销售(北京)有限公司

30 上海万得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31 沈阳麟龙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32 奕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33 民商基金销售(上海)有限公司

34 上海联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35 诺亚正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36 浙江同花顺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37 通华财富（上海）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38 大连网金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39 上海陆享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 上海陆金所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1 上海利得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2 上海财咖啡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3 江苏汇林保大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4 洪泰财富（青岛）基金销售有限责任公司

45 阳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46 华瑞保险销售有限公司

47 北京汇成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6�基金份额净值公告的披露安排

《基金合同》生效后，在封闭期期间，基金管理人应当至少每周在指定网站披露一次基

金份额净值和基金份额累计净值。

在基金开放期期间，基金管理人应当在不晚于每个开放日的次日，通过指定网站、基金

销售机构网站或者营业网点披露开放日的基金份额净值和基金份额累计净值。

基金管理人应当在不晚于半年度和年度最后一日的次日， 在指定网站披露半年度和年

度最后一日的基金份额净值和基金份额累计净值。

7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上述代销机构和直销机构均受理投资者的开户、日常申购和赎回等业务。本基金若

增加、调整直销机构或场外非直销机构，本公司将在官网上公示，敬请投资者留意。

（2）基金管理人可在法律法规允许的情况下，调整上述规定申购金额、赎回份额和最低

基金份额保留余额等数量限制。基金管理人必须在调整实施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

规定在规定媒介上公告。

（3）基金管理人可以在不违背法律法规规定及基金合同约定的情况下根据市场情况制

定基金促销计划，定期和不定期地开展基金促销活动。在基金促销活动期间，基金管理人可

以按中国证监会要求履行必要手续后，对投资人适当调低基金申购费率、赎回费率。

（4）有关本基金开放申购、赎回的具体规定若有变化，本公司将另行公告。

（5）投资者应及时通过本基金销售网点或致电本基金管理人客服热线95336（免长途话

费）或登录本公司网站www.ctzg.com查询其申购、赎回申请的确认情况。

（6）投资者欲了解本基金的详细情况，请详细阅读在规定媒介上发布的《财通资管瑞享

12个月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财通资管瑞享12个月定期开放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投资者亦可通过本公司网站或相关代销机构查阅相关

资料。

（7）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

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前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合

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本基金以定期开放方式进行运作，在非开放期间投资者不能进

行申购、赎回。投资者投资基金前应仔细阅读基金合同、最新的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了解

拟投资基金的风险投资特征，并根据自身投资目的、投资期限、投资经验、资产状况等判断基

金是否和投资者的风险承受能力相匹配。

特此公告。

财通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0年5月28日

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部分基金增加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为代销机构并开通转换业务、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公告

一、根据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招商银行” ）签署的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销售和服务代理协议及相关补充

协议，自2020年5月29日起，招商银行将代理销售本公司旗下部分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并开通

转换、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具体代销基金及业务开通如下表所示：

基金名称 基金代码

是否开通

转换

是否开通

定投

定投起点

金额(元）

是否费率

优惠

富兰克林国海沪港深成长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001605 是 是 10 否

富兰克林国海安享货币市场基金 004120 是 是 1 否

二、转换业务相关事项

1.转换费率

（1） 基金转换费用由转出和转入基金的申购费补差和转出基金的赎回费两部分构成，

具体收取情况视每次转换时两只基金的申购费率差异和转出基金赎回费率的情况而定。

（2）基金的申购费率、赎回费率在相关基金的最新的招募说明书中载明。

2.其他事项

（1）基金转换只能在同一销售机构进行，转换的两只基金必须都是该销售机构代理的

本公司管理的基金。

（2）本公司已分别于2008年11月1日及2010年7月28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

时报以及公司网站刊登了《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旗下开放式基金转换

业务规则的公告》及《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基金转换业务规则补充说明的

公告》。投资者可以查阅相关报纸或登录本公司网站了解具体的基金转换业务规则。除此以

外，基金转换业务的办理时间、流程以销售机构及其网点的安排和规定为准。

（3）本公司新发基金的转换业务规定，以届时的公告为准。

（4）本公司有权根据市场情况或法律法规变化调整上述转换的程序及有关限制，并在

调整前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介上公告。

（5）本公司管理的基金的转换业务规则的解释权归本公司。

三、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相关事项

1.申购金额

投资者可到招商银行申请开办定投业务并约定每期固定的投资金额， 该投资金额即为

申购金额。本公司旗下基金的定投业务每期最低申购金额如上表所示，但如招商银行规定的

最低定投申购金额高于以上限额的，则按照其规定的金额执行。定投业务不受日常申购的最

低数额限制。

2.业务规则和办理程序

除每期最低申购金额限制外，定投业务的具体业务规则以上述基金最新的招募说明书、

《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开放式基金业务管理规则》和本公司《基金定期定额申购

业务规则》的规定为准；具体投资者范围和办理程序应遵循招商银行的相关规定。

四、重要提示：

1．本公告解释权归本公司所有。

2．投资者欲了解详细信息，请仔细阅读相关产品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和《国海富兰

克林基金管理公司开放式基金业务管理规则》。

3．为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建议投资者通过基金销售机构提供

的非现场方式进行交易活动。

4．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

基金盈利或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其净值高低并不预示其未来业绩表现。基金管理人

所管理的其它基金的业绩并不构成对本基金业绩表现的保证。本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者基金

投资的“买者自负” 原则，基金投资风险和本金亏损由投资者自行承担。投资者应认真阅读

《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等相关基金法律文件，了解所投资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并根

据自身风险承受能力选择适合自己的基金产品。投资人应当充分了解基金定期定额投资和零

存整取等储蓄方式的区别。定期定额投资是引导投资人进行长期投资、平均投资成本的一种

简单易行的投资方式。但是定期定额投资并不能规避基金投资所固有的风险，不能保证投资

人获得收益，也不是替代储蓄的等效理财方式。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网址：www.cmbchina.com

客户服务热线：95555

2．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网址：www.ftsfund.com

客户服务热线：400-700-4518、95105680、021-38789555

特此公告。

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二○年五月二十八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A9

2020年 5 月 28 日 星期四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特别提示

深圳市燕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燕麦科技” 、“发行人” 或

“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并在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

“本次发行” ） 的申请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审议通

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2020〕808 号）。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 ）、网下向

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与网上向持有上海市

场非限售 A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以

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

称“华泰联合证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

数量为 35,870,000 股。 初始战略配售预计发行数量为 5,380,500 股，占本次

发行总数量的 15.00%。战略投资者承诺的认购资金已于规定时间内汇至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的银行账户，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3,209,

185 股，占发行总量的 8.95%。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部分首先回拨至网下发

行，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调整为

23,514,815 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72.00%；网上发行数

量为 9,146,000 股，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28.00%。 最终网

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本次发行总数量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共 32,660,

815 股。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本次发行价格为 19.68 元 / 股， 燕麦科技于 2020 年 5 月 27 日（T

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初始发行“燕麦科技” A 股 9,

146,000�股。

本次发行在发行流程、申购、缴款环节有重大变化，敬请投资者重点关

注，并于 2020 年 5 月 29 日（T+2 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深圳市燕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以下简称

“《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

初步获配数量，于 2020 年 5 月 29 日（T+2 日）16:00 前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

购资金及对应的新股配售佣金。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务必按

每只新股分别缴款。同日获配多只新股的情况，如只汇一笔总计金额，合并缴

款将会造成入账失败，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

果公告》 履行资金交收义务， 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2020 年 5 月 29 日（T+2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

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

公司的相关规定。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低于扣除最终战

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70%时，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

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2、本次网下发行部分，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和其他偏股型

资产管理产品（简称 “公募产品” ）、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简称 “社保基

金”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简称“养老金” ）、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

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简称“企业年金基金）” 、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

理办法》等相关规定的保险资金（以下简称“保险资金” ）和合格境外机构

投资者等配售对象中，10%的最终获配账户（向上取整计算），应当承诺获得

本次配售的股票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6 个月。前

述配售对象账户将在 2020 年 6 月 1 日（T+3 日）通过摇号抽签方式确定。未

被抽中的网下投资者管理的配售对象账户获配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安

排，自本次发行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配售摇号抽签采用

按获配对象配号的方法， 按照网下投资者最终获配户数的数量进行配号，每

一个获配对象获配一个编号。网下投资者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次发行的网

下限售期安排。

3、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

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70%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

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4、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未足额参与申购，以及获得初步配

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资金及对应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的，将

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

券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 12 个月内累计出现 3 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

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6 个月 （按 180 个自然日

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

券的网上申购。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

转换公司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一、网上申购情况及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 3,

845,561 户， 有效申购股数为 31,181,199,500 股。 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

0.02933178%。 配号总数为 62,362,399，号码范围为 100,000,000,000-

100,062,362,398。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根据《深圳市燕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

市发行公告》 公布的回拨机制， 由于本次网上发行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3,

409.27 倍，超过 100 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

对网下、网上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将扣除最终战略配售部分后本次公开发

行股票数量的 10%（向上取整至 500 股的整数倍，即 3,266,500 股）股票由网

下回拨至网上。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20,248,315 股，占扣除

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62.00%，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56.45%；网上最终发

行数量为 12,412,500 股，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38.00%，占本次

发行总量的 34.60%。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0.03980764%。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 2020 年 5 月 28 日（T+1 日）上午

在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 778 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进行本次

发行网上申购的摇号抽签，并将于 2020 年 5 月 29 日（T+2 日）在《上海证

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上公布网上摇号中签结

果。

发行人：深圳市燕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20年 5月 28日

深圳市燕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

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湖南松井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德邦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湖南松井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发行人

”、“

松井股份

”）

首次公

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

以下简称

“

本次发行

”）

的申请已于

２０２０

年

４

月

１

日经上海

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审核同意

，

于

２０２０

年

４

月

３０

日获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

２０２０

〕

８３１

号文注册同意

。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

（

以下简称

“

战略配售

”）、

网下向符

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

（

以下简称

“

网下发行

”）

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

限售

Ａ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

以下简称

“

网上发行

”）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德邦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德邦证

券

”

或

“

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协商确定本次公开发行股份数量为

１

，

９９０

万股

。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

９９．５０

万股

，

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５．００％

。

战略

配售投资者承诺的认购资金已于规定时间内足额汇至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指

定的银行账户

，

依据本次发行价格确定的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

９９．５０

万股

，

占发

行总数量的

５．００％

，

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无差额

，

不进行回拨

。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

，

网下发行数量为

１

，

３２３．３５

万股

，

占扣除最终战

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７０％

；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５６７．１５

万股

，

占扣除最终

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３０％

。

最终网下

、

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

１

，

８９０．５０

万

股

，

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

本次发行价格为

３４．４８

元

／

股

。

松井股份于

２０２０

年

５

月

２７

日

（

Ｔ

日

）

通过上交

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初始发行

“

松井股份

”

Ａ

股

５６７．１５

万股

。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缴款环节

，

并于

２０２０

年

５

月

２９

日

（

Ｔ＋２

日

）

及

时履行缴款义务

：

１

、

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

２０２０

年

５

月

２９

日

（

Ｔ＋２

日

）

披露的

《

湖南松井新材

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

中签结果公告

》（

以下简称

“《

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

按最

终确定的发行价格

３４．４８

元

／

股与获配数量

，

于

２０２０

年

５

月

２９

日

（

Ｔ＋２

日

）

１６

：

００

前

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和相应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

。

参与本次发行的网下投资者新股配售经纪佣金费率为

０．５０％

。

配售对象

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金额

＝

配售对象最终获配金额

×０．５０％

（

四舍五入精确至

分

）。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

，

请务必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

同日获

配多只新股的情况

，

如只汇一笔总计金额

，

合并缴款将会造成入账失败

，

由此

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

，

应根据

《

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

果公告

》

履行资金交收义务

，

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２０２０

年

５

月

２９

日

（

Ｔ＋２

日

）

日终

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

，

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

，

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

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

关规定

。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包销

。

２

、

网下发行部分

，

获配的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和其他偏股

型资产管理产品

、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

、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

、

根据

《

企业年金基

金管理办法

》

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

、

符合

《

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

》

等相关规

定的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金等配售对象中

，

１０％

的最终获配账

户

（

向上取整计算

）

应当承诺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

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６

个月

，

前述配售对象账户将在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

１

日

（

Ｔ＋３

日

）

通过摇号抽签方式确定

，

网下限售期摇号将按配售对象为单位进行配号

，

每

一个配售对象获配一个编号

。

未被抽中的网下投资者管理的配售对象账户获

配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安排

，

自本次发行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

即可流通

。

网下投资者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次发行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

３

、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略

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７０％

时

，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将中

止本次新股发行

，

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

４

、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获得配售后

，

应当按时足额缴付认购资金

。

有效报

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

认购资金及相应新股配售经纪佣金的

，

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

，

保

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

网上投资者连续

１２

个月内累计出现

３

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

，

自

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收到弃购申报的次日起

６

个月

（

按

１８０

个自然日计算

，

含

次日

）

内不得参与新股

、

存托凭证

、

可转换公司债券

、

可交换公司债券的申购

。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

、

存托凭证

、

可转换公司债券

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

一、网上申购情况及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

根据上交所提供的数据

，

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

３

，

８４４

，

２１９

户

，

有

效申购股数为

１９

，

９４７

，

０１６

，

５００

股

。

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

０．０２８４３２８２％

。

配号

总数为

３９

，

８９４

，

０３３

个

，

号码范围为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１００

，

０３９

，

８９４

，

０３２

。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根据

《

湖南松井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

市发行公告

》

公布的回拨机制

，

由于本次网上发行初步有效申购倍数约为

３

，

５１７．０６

倍

，

超过

１００

倍

，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决定启动回拨机制

，

对

网下

、

网上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

，

将扣除战略配售部分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

数量的

１０％

（

向上取整至

５００

股的整数倍

，

即

１８９．０５

万股

）

股票由网下回拨到网

上

。

回拨机制启动后

，

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１

，

１３４．３０

万股

，

约占扣除最终战略

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６０．００％

；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７５６．２０

万股

，

约占扣除最

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４０．００％

。

回拨机制启动后

，

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为

０．０３７９１０４３％

。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定于

２０２０

年

５

月

２８

日

（

Ｔ＋１

日

）

上午在上海

市浦东新区东方路

７７８

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进行本次发行网上

申购的摇号抽签仪式

，

并将于

２０２０

年

５

月

２９

日

（

Ｔ＋２

日

）

在

《

中国证券报

》、《

证券

时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日报

》

上公布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

发行人：湖南松井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德邦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5月28日

深圳中天精装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Ａ股股票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中天精装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发行人

”）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３

，

７８５．０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

以下简称

“

本次发行

”）

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

２０２０

〕

７９３

号文核准

。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

场非限售

Ａ

股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

式进行

。

本次发行规模为

３

，

７８５．００

万股

，

回拨机制启动前

，

网下初始发行数量

为

２

，

２７１．００

万股

，

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６０．００％

；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１

，

５１４．００

万

股

，

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４０．００％

。

为了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和本次发行的相关安排

，

发行人

和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保荐机构

（

主承销

商

）”）

就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

。

１

、

网上路演时间

：

２０２０

年

５

月

２９

日

（

周五

）

１４

：

００－１７

：

００

；

２

、

网上路演网站

：

全景网

（

网址

：

ｈｔｔｐ

：

／ ／ ｒｓ．ｐ５ｗ．ｎｅｔ

）；

３

、

参加人员

：

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及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相关人员

。

本次发行的招股意向书全文及相关资料可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指定巨潮

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查询

。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

发行人：深圳中天精装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5月28日

浙江力诺流体控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定价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浙江力诺流体控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浙江力诺

”、“

发行人

”

或

“

公司

”）

首次公开发行新股不超过

３

，

４０８．５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

Ａ

股

）（

以下

简称

“

本次发行

”）

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

２０２０

］

５０６

号

文核准

，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

（

以下简称

“

网下发

行

”）

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

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

以下简称

“

网上发行

”）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保荐

机构

（

主承销商

）”

或

“

华安证券

”）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３

，

４０８．５０

万

股

。

回拨机制启动前

，

本次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２

，

０４５．１０

万股

，

占本次发行数

量的

６０％

；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１

，

３６３．４０

万股

，

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４０％

，

本次发

行价格为人民币

１０．７８

元

／

股

。

浙江力诺于

２０２０

年

５

月

２７

日

（

Ｔ

日

）

利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

价初始发行

“

浙江力诺

”

股票

１

，

３６３．４０

万股

。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流程

、

网上网下申购及缴款

、

弃购股份处

理等方面的相关规定

，

并于

２０２０

年

５

月

２９

日

（

Ｔ＋２

日

）

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

１

、

网下投资者应根据

《

浙江力诺流体控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

》，

于

２０２０

年

５

月

２９

日

（

Ｔ＋２

日

）

１６

：

００

前

，

按公告确定的发行价格与获配数量

，

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

金

，

认购资金应当于

Ｔ＋２

日

１６

：

００

前到账

。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

，

应根据

《

浙江力诺流体控制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定价发行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

履

行资金交收义务

，

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２０２０

年

５

月

２９

日

（

Ｔ＋２

日

）

日终有足额的新

股认购资金

，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包销

。

２

、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

数量的

７０％

时

，

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

，

并就中止发行的原

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

３

、

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

时足额缴纳认购款的

，

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

，

保荐机构

（

主承销

商

）

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

网上投资者连续

１２

个月内累计出现

３

次中签但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

，

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

日起

６

个月

（

按

１８０

个自然日计算

，

含次日

）

内不得参与新股

、

存托凭证

、

可转换

公司债券

、

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

一、网上申购情况

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

，

对本次网上发行

的申购情况进行了统计

，

本次网上定价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

１２

，

７８０

，

３２６

户

，

有

效申购股数为

１０５

，

９３１

，

９７９

，

０００

股

，

配号总数为

２１１

，

８６３

，

９５８

个

，

配号起讫号码

为

：

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０００２１１８６３９５８

。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中签率

根据

《

浙江力诺流体控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

板上市发行公告

》

公布的回拨机制

，

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７

，

７６９．６９１８７

倍

，

高于

１５０

倍

，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决定启动回拨机制

，

对网下

、

网上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

，

从网下向网上回拨本次发行数量

５０．００％

的股票

，

即

１

，

７０４．２５

万股

。

回拨后

，

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３４０．８５

万股

，

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１０％

；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３

，

０６７．６５

万股

，

占本次发行总量

９０％

。

回拨后本次网

上发行的有效申购倍数为

３

，

４５３．１９６３９

倍

，

中签率为

０．０２８９５８６７７３％

。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定于

２０２０

年

５

月

２８

日

（

Ｔ＋１

日

）

上午在深圳

市福田区红荔西路上步工业区

１０

栋

３

楼进行摇号抽签

，

并将于

２０２０

年

５

月

２９

日

（

Ｔ＋２

日

）

在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和

《

证券日报

》

上公布摇

号中签结果

。

发行人：浙江力诺流体控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5月28日


